固原市公安局（本级）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更新日期：2025.8.21
	序号
	行政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时间
	检查比例
	同一企业检查频次
	可联合检查部门

	1
	固原市公安局
	对全市民爆物品存储安全防范及人员安全管理、民爆物品“两证”审批的行政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14修正版）等法律法规
	面向全市安保民爆器材经销公司
	每季度
	100%
	1
	工信局

应急管理局

	2
	固原市公安局
	对保安公司规范经营情况；保安员业务培训情况、保安公司保安员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2022版）等法律法规
	面向全市保安及相关培训公司
	半年
	50%
	1
	人社局

	3
	固原市公安局
	对金融机构安全防范设施的行政检查
	第九轮安全大评估、《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评估办法》
	面向全市金融机构
	每两年一次      （2025年1次）
	100%
	1
	人行

银监局

消防

	4
	固原市公安局
	对第一、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审批、存储使用、存储用量、安全生产、安全运输工作规范操作情况的行政检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第二十一条  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实行许可制度。禁止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储存、提供、持有、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条和《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第二条、七条、二十条、二十六条、二十八条之规定。
	面向全市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事业单位
	半年
	50%
	1
	卫健委

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5
	固原市公安局
	对运输企业落实道路交通安全主体责任情况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
	全市客运、货运企业
	每季度
	3%
	1
	交通运输局

应急管理局

运管局

公路管理中心

教育局

	6
	固原市公安局
	对一般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情况的行政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等法律法规
	面向全市企业事业单位
	每季度
	10%
	1
	工信局

	7
	固原市公安局
	对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情况的行政检查（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企业、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企业）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要求》（GB/T29315-2022）《医疗机构治安保卫工作规范》《石油石化系统治安反恐防范要求》》等法律法规
	面向全市内部重点单位
	每季度
	10%
	1
	教育局

卫健委

工信局

供电局等

	8
	固原市公安局
	对爆破作业单位治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爆破作业单位）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爆破作业规程》等法律法规
	面向全市营利性爆破作业单位
	每半年      
	100%
	1
	应急管理局

	9
	固原市公安局
	对公务用枪配置单位的行政检查（公务用枪配置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等法律法规
	面向全市公务用枪配置单位
	每半年
	50%
	1
	

	10
	固原市公安局
	对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的行政检查
	《大型群众性活动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全市范围内举办的由市级公安机关审批或备案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方
	根据实际情况
	100%
	1
	应急管理局

教育体育局

消防救援支队

市场监管管理局

	11
	固原市公安局
	对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行政检查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全市范围内举办的由市级公安机关审批或备案的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承办方
	根据实际情况
	100%
	1
	应急管理局

教育体育局

消防救援支队

交通运输局

	12
	固原市公安局
	对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情况的行政检查（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
	全市第三级以上信息系统运营单位
	每年1次
	100%
	1
	网信办、工信局


备注：1.调整后原对第一、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审批、存储使用、存储用量、安全生产工作规范操作情况的行政检查变为对第一、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审批、存储使用、存储用量、安全生产、安全运输工作规范操作情况的行政检查。

      2.调整后新增行政检查事项共7项。（6项-12项）


